
八 十 八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第 五 次 系 務 會 議 記 錄  

時 間 ：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中 午 十 二 點 十 分  
地 點 ： 六 樓 會 議 室  

主 席 ： 楊 毓 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錄 ： 林 湘 妃  

 

壹 ： 報 告 事 項  

一 、 本 系 正 進 行 內 部 評 鑑 作 業 ， 麻 煩 相 關 老 師 協 助 撰 寫 評 鑑 資

料 ， 非 常 感 謝 ， 並 請 全 力 支 持 。  

二 、 八 十 九 學 年 度 學 士 班 申 請 入 學 ， 本 校 各 學 系 額 外 提 供 一 個

名 額 給 九 二 一 地 震 災 區 學 生 ： 各 學 系 從 參 與 面 試 而 未 獲 錄

取 的 考 生 中 ， 額 外 錄 取 一 名 教 育 部 認 定 的 受 災 學 校 應 屆 畢

業 生 ， 其 錄 取 標 準 由 甄 試 委 員 會 決 定 。  

三 、 本 學 期 第 二 次 教 評 會 ︵88.11.04 ︶ 通 過 續 聘 陳 陵 援 兼 任 教

授 、 黃 東 昇 兼 任 教 授 、 王 建 光 兼 任 助 理 教 授 及 增 聘 李 明 遠

先 生 為 兼 任 專 家 開 授 八 十 八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課 程 。 並 達 成

主 動 推 薦 延 聘 專 任 師 資 之 共 識 。  

四 、 本 年 度 系 友 會 年 會 ︵88.11.13 ︶ 中 已 頒 發 本 系 首 屆 系 友 傑 出

成 就 獎 予 陳 文 源 、 石 延 平 、 陳 柱 華 、 劉 炯 權 四 位 傑 出 校 ︵ 系 ︶

友 。 明 年 四 月 將 進 行 首 次 遴 選 ， 請 系 友 會 廣 為 宣 傳 ， 並 請

各 位 老 師 踴 躍 推 薦 。  

五 、 系 學 會 將 舉 辦 ﹃ 聯 合 導 師 談 話- 家 族 聯 誼 雞 尾 酒 會 ﹄ 活 動 ，

敬 請 各 位 老 師 支 持 ， 並 協 助 調 查 參 加 人 數 。 

六 、 Y2K 資 訊 年 序 危 機 之 因 應 。 本 系 分 ﹃ 資 訊 管 理 類 ﹄ 及 ﹃ 非

資 訊 管 理 類 ﹄ 兩 大 項 測 試 中 。 各 位 老 師 實 驗 室 中 相 關 儀 器

設 備 ， 亦 應 測 試 因 應 。 

七 、 研 究 實 驗 室 電 腦 設 備 常 有 失 竊 事 件 發 生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轉 告

研 究 生 提 高 警 覺 。 

八 、 環 保 局 近 期 內 會 來 系 上 進 行 實 驗 室 安 全 檢 查 ， 請 各 位 老 師

督 促 協 助 。 

九 、 儀 器 委 員 會 擬 整 頓 公 用 儀 器 室 ， 歡 迎 各 位 老 師 認 養 。 

 



貳 ： 討 論 事 項  

第 一 案  
案 由 ： ﹃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各 學 系 ︵ 所 ︶ 招 生 考 試 辦 理 面 試 作 業 要 點 ﹄ ︵ 如

附 件 一 ︶ 之 確 認 。 

決 議 ： 建 立 迴 避 原 則 。 遇 下 列 狀 況 時 應 迴 避 

一 、 學 士 班 推 薦 甄 選 及 申 請 入 學 考 試 ： 
︵ 一 ︶ 有 親 戚 關 係 者 ︵ 請 委 員 主 動 提 報 ︶ 

二 、 碩 士 班 甄 試 入 學 考 試 

︵ 一 ︶ 導 師 

︵ 二 ︶ ﹃ 論 文 ﹄ 科 目 之 指 導 教 授 

︵ 三 ︶ ﹃ 行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大 專 學 生 參 加 專 題 研 究

計 畫 ﹄ 執 行 人 之 指 導 教 授 

三 、 博 士 班 入 學 考 試 

︵ 一 ︶ 碩 士 論 文 之 指 導 教 授 

︵ 二 ︶ 擬 就 讀 博 士 班 時 之 論 文 指 導 教 授 ︵ 請 學 生 主 動 提

報 ︶ 

 

第 二 案 

案 由 ： 本 系 各 招 生 委 員 會 ︵ 碩 士 班 甄 試 入 學 、 學 士 班 推 薦 甄 選 入 學 及

申 請 入 學 、 博 士 班 入 學 ︶ 委 員 遴 選 原 則 ︵ 草 案 ， 如 附 件 二 ︶ ， 請

討 論 。 

決 議 ： 原 提 案 撤 回 。 

決 議 通 過 本 系 教 師 每 人 每 年 只 參 與 上 述 三 個 招 生 委 員 會 其 中

之 一 ， 且 前 後 兩 年 不 參 與 同 一 委 員 會 。 

 

第 三 案 

案 由 ： 擬 訂 ﹃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徵 聘 專 任 教 師 推 薦 表 ﹄ ︵ 草

案 ， 如 附 件 三 ︶ ， 主 動 延 聘 專 任 師 資 ， 請 討 論 。 

決 議 ： 推 薦 表 格 式 修 訂 後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推 薦 。 

 

 



參 ： 臨 時 動 議 

案 由 ： 請 改 善 教 職 員 聯 誼 室 內 研 究 生 使 用 的 影 印 機 狀 況 。 
決 議 ： 考 慮 維 護 或 更 新 。 

 

肆 ： 散 會 時 間 ： 下 午 二 點 。  


